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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

（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青岛” ）、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狮国贸” ）、金能化学（齐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齐河” ）。

● 本次新增担保数量：2024年3月， 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人民币27,951.58万元保证

担保，为金狮国贸提供人民币23,371万元保证担保，为金能化学齐河提供人民币627.69万元保

证担保。

●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2024年3月，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的26,918.44万元保证担保，

为金能化学齐河提供的550万元保证担保。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金能化学齐河及子公司之间互

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768,000万元， 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4,522.20万

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向建设银行申请开立3,100万美元

信用证，于2024年3月8日与建设银行签订《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于2024年3月13日

办理完毕。

2024年3月12日，金能化学青岛与建设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建黄

岛金狮国贸最高保2024-001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3月12日至2029年3月12日，担保金额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申请开立 5,000万元人民币海关税款担保保函，于2024年3月25日与

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公保函字第ZX24030000653268的《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保函于

2024年3月25日办理完毕。

2024年3月18日， 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公高保字第

DB2400000016985，担保期限自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3月21日，担保金额10,000万元。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1）为满足资金需求，金能化学齐河2024年3月26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

岛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固定资产借款6,276,902.59元，于2023年4月11日与农业

银行签订编号为84010420230000057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2023年4月11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4100120230000164，担

保期限自2023年4月11日至2033年4月10日，担保金额20,000万元。

（2）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 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金能化学青岛向农业银行申请开立

3,025万美元信用证，于2024年3月28日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为84040120240000209的《进口

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4年3月29日办理完毕。

2024年 3月 27日 ， 公 司 与 农 业 银 行 签 订 了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84100520240000358，担保期限自2024年3月27日至2025年3月26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20,000万元。

（二）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申请开立 4,615.65万元见索即付履约保函，于2023年6月

25日与浦发银行签订编号为BH691423000013的《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保函于

2023年6月25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3月1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保函注销，对应的担保责

任解除。

（2）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浦发银行申请开立2,302.79万

元见索即付履约保函，于2022年8月29日与浦发银行签订编号为BH691423000020的《开立保

函/备用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保函于2023年8月30日办理完毕，截至2024年3月1日，金能化学青

岛已将上述保函注销，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2年 5月 27日 ， 公司与浦发银 行 签 订了 《最 高 额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ZB6914202200000020，担保期限自2022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44,000万元。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申请办理2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2023年9月25日签订编号

为0851813的 《银行承兑协议》， 银行承兑汇票于2023年9月25日办理完毕， 截至2024年3月

25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9月20日，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836723_001，担

保期限自2023年9月20日至2024年9月19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齐河支行

为满足资金需求，金能化学齐河向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齐河支行（以 下简称“青岛

银行” ）申请开立550万元人民币见索即付履约保函，于2023年5月25日与青岛银行签订编号为

862062023保字第001号的 《青岛银行国内保函协议书》， 于2023年5月25日办理完毕， 截至

2024年3月28日，上述见索即付履约保函已到期，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3月29日，公司与青岛银行签订了《青岛银行票据池质押授信合同》， 合同编号：青

银齐河票池押字第2023-001号， 担保期限自2023年3月27日至2024� 年3月27日， 担保金额

20,000万元。

（三）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4月20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23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80亿元及同意子公司之

间相互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的《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能化学青岛

1、公司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MR1PR24

3、注册资本：壹佰亿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9日

6、法定代表人：曹勇

7、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青岛董家口化工产业园内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学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

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

租赁；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废物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

物运输；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青岛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3年9月30日，金能化学青岛总资产为13,581,069,255.25元、总

负 债 为 5,390,432,805.94 元 ， 其 中 流 动 负 债 为 4,573,950,966.32 元 、 净 资 产 为

8,190,636,449.31元、净利润为-98,484,411.60元。

（二）金狮国贸

1、名称：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BMWWA61G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5月05日

6、法定代表人：伊国勇

7、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45号东办公楼二楼

216-2-1室（A）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食品添加

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与本公司关系：金狮国贸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3年9月30日，金狮国贸总资产为837,688，248.48元、总负债为

742,104,529.60元，其中流动负债为742,104,529.60元、净资产为95,583,718.88元、净利润为

-6,972,784.30元。

（三）金能化学齐河

1、名称：金能化学（齐河）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BX5G2N97

3、注册资本：柒亿陆仟叁佰捌拾肆万柒仟陆佰玖拾壹元壹角伍分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8月16日

6、法定代表人：谷文彬

7、住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西路1号行政办公楼505室、507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炼焦；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齐河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3年9月30日，金能化学齐河总资产为406,836,259.67元、总负

债为250,424,463.87元，其中流动负债为160,908,665.67元、净资产为156,411,795.80元、净利

润为-2,064,516.00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银行

保证人：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 （含复利和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

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

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费等）。

担保期限：2024年3月12日至2029年3月12日

（二）民生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担保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

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

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

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

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担保期限：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3月21日

（三）农业银行

（1）合同编号：84010420230000057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期限：2023年4月11日至2033年4月10日

（2）合同编号：84100520240000358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120,000万元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期限：2024年3月27日至2025年3月26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

债能力，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金能化学齐河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

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768,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4,522.20万元（含

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20

债券代码：

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513,526,000元“金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47,745,18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6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986,474,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5.764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930号）的核准，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了1,5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按面值发行， 期限 6年， 募集资金总额为

1,5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13,687,735.86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6,312,264.14元。 上述资金于2019年10月18日到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37110011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42号文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债券代码“113545”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金能转

债”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4月20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股价格为11.55元/股。 公司于2019年12月实施了2019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1.40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披

露的《关于“金能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17)。 公司于2020年

11月办理完毕非公开发行新股的登记手续，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0.78元/股，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4日披露的《关于“金能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0-171）。 公司于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 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0.4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金能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公司于2022年7月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

转股价格调整为10.0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日披露的《关于“金能转债” 转股

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公司于2023年7月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

配， 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9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披露的 《关于

“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513,526,000元“金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47,745,18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64%。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986,474,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5.764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7,948,737 0 847,948,737

总股本 847,948,737 0 847,948,73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4-2159288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

2024-021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2月19日~2024年5月17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27.8466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6%

累计已回购金额 3,107.324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01元/股~4.46元/股

1、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再次回购股份暨公司“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6.98元/股（含），回购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3个月。公司全部回购股份将按照有关回购规则和监管指引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出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丽尚国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再次回购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丽尚国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09）。

2、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729,96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88%， 购买的最高价为4.46元 /股， 最低价为4.04元 /股， 支付的金额为

28,779,108.7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3月2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278,46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购买的最高价为4.46元/股，最低价为4.0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31,073,246.7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3、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

2024-009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30，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9/15~2024/9/14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36.5474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1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09.9014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6.04元/股~29.8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2023年9月15日， 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0日、2023年9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井松智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井松智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4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008%， 购买的最高价为21.24元 /股， 最低价为21.09元 /股， 支付的金额为

101,687.3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65,47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15%，购买的最高价为29.87元/股、最低价为16.04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10,099,014.3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07

证券简称：健友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10

债券代码：

113579

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健友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90,000元“健友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

转股股数16,853股，占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0.00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健友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02,500,000元，占“健

友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86%。

一、可转债的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3号）核准，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了5,031,9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

“健友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5.0319亿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34号文同意，公司5.0319亿元可转债于2020年5月22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债券代码“113579” 。

根据有关规定和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健友转债自2020年10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54.97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2020年7月10日

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54.96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0年7月

23日起， 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42.0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

2021年6月25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42.01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自2021年7月15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32.2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自2022年6月10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32.19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2年7月11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24.65元/股。 因公司实

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3年7月7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24.5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有人民币0元“健友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健友转债”转股数为0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90,000元“健友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

转股股数16,853股，占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0.001%。

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健友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02,500,000元，占“健

友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86%。

三、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可转债转股变动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普通股 1,014,897 0 1,014,897

无限售条件流通普通股 1,615,633,787 0 1,615,633,787

总股本 1,616,648,684 0 1,616,648,684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6990789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0

债券代码：

127086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37，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债券代码：127086，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转股价格：11.46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12月18日至2029年6月11日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132号）

核准，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3,1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316,000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30,032,603.77元 （不含增值

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9,967,396.23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3）第000031号验证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 公司3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7月7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债券代码“127086”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3年

6月16日） 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2023年12月

18日至2029年6月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恒邦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恒邦转债” 因转股导致债券金额减少38,000.00元人民币，“恒邦

转债” 数量减少380.00张，转股数量为3,311.00股。 截至2024年3月29日（3月30日、3月

31日为非交易日），“恒邦转债” 剩余债券金额为3,159,790,300.00元人民币，“恒邦转

债”剩余31,597,903.00张。 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

237,614,400.00 20.70 0 0 237,614,400.00 20.70

高管锁定股 0 0 0 0 0 0

首发后限售股 237,614,400.00 20.70 0 0 237,614,400.00 20.70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10,414,970.00 79.30 3,311.00 3,311.00 910,418,281.00 79.30

三、总股本 1,148,029,370.00 100.00 3,311.00 3,311.00 1,148,032,681.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35-4631769）进

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3月29日 “恒邦股

份”股本结构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3月29日 “恒邦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311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

2024-025

转债代码：

118045

转债简称：盟升转债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盟升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止2024年3月31日，“盟升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成都盟

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盟升转债” 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0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止2024年3月31日，“盟升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300,000,000.00元，占“盟升转债”发行总量的100.00%；

● 转股情况：“盟升转债” 自2024年3月18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自2024年3月18日起至

2024年3月31日，“盟升转债” 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盟升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1352号” 文同

意注册， 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9月12日至2029年9月

11日，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

年2.5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32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已于2023年10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盟升转债” ，债券代码

“118045” 。

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3年9月18日） 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4年3月1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9月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无调整“盟升转

债”转股价格的情形，初始转股价格及最新转股价格均为42.7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盟升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4年3月18日至2029年

9月11日。 自2024年3月18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盟升转债”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

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盟升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60,557,828股的0.00%；累

计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0股，占“盟升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160,557,828股的0.00%。

截止2024年3月31日，“盟升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00,000,000.00元，占“盟升

转债”发行总量的100.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3月17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96,520 0 296,52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261,308 0 160,261,308

总股本 160,557,828 0 160,557,828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 “盟升转债” 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61773081

电子邮箱：zhengquanbu@microwave-signal.com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114

证券简称：华大智造 公告编号：

2024-017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3月，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82,356股， 占公司总股本

415,637,624股的比例为0.09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9.51元/股，最低价为58.68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25,157,517.17元（不含交易费用）。

●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 3,560,082股，占公司总股本415,637,624股的比例为0.8565%，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 85.99元 /股 ， 最低价为 58.68元 /股 ，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4,982,922.7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

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5.0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

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12日、2023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3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82,356股，占公司总股本415,637,624股的比例为0.09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9.51元

/股，最低价为58.68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25,157,517.17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3,560,082股，占公司总股本415,637,624股的比例为0.8565%，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85.99元/股，最低价为58.6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4,982,922.73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

2024-008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52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6）、《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9）。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数量为4,896,71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3%；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14.0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2.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2,991,728.20元（不含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

价格上限21.52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

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55

证券简称

:

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1

债券代码

:127075

债券简称

:

百川转

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455�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债券代码：127075债券简称：百川转2

转股价格：10.31元/股

转股时间：2023年4月25日至2028年10月1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55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

10月1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97,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数

量为978万张，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1069号” 文同意，公司97,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

1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川转2” ，债券代码“127075”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2年10月25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3年4月25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8年10月18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应

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0.36元/股。

2023年5月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 “百川转2”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百川转2” 的转股价格由10.36元/股调整为

10.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15日起开始生效。

二、“百川转2”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一季度，“百川转2”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7,300元（73张），转股数量为704股。

截至2024年3月29日，“百川转2”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977,929,500元， 剩余债券数量为

9,779,295张。

2024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股数变

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95,391,227 16.08% -8,745,000 86,646,227 14.61%

高管锁定股 95,391,227 16.08% -8,745,000 86,646,227 14.6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7,780,032 83.92% 8,745,704 506,525,736 85.39%

三、总股本 593,171,259 100.00% 704 593,171,963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10-8162992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3月29日“百川股份” 股

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3月29日“百川转2”股本

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